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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基于行业发展变化和需求、用户反馈意见等，以《内河重大件运输船舶安全评估指南

（2012）》为基础，完成了《内河重大件运输船舶安全评估指南（2026）》初稿的编制工作，

其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船体结构强度评估章节主要有如下调整：

(1)规范校核及直接计算校核要求与《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相关要求进行协调；

(2)强度衡准部分删除了当墩座在强横梁（甲板纵桁）轴线方向的尺度大于或等于强横

梁（甲板纵桁）跨距时，强横梁（甲板纵桁）的弯曲应力计算公式。

2、舾装部分主要有如下调整：

(1)补充舾装数计算相关要求；

(2)系固受力分析要求与《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相关要求进行协调；

(3)基于纵向力平衡对系固受力计算提出补充要求；

(4)系固设备安全工作负荷相关要求与《货物系固手册编制指南》相关要求进行协调。

《内河重大件运输船舶安全评估指南（2026）》初稿中，下划线字体为新增内容，删除

线字体为被删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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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 则

1.1 一般规定

1.1.1 本指南适用于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第 7 章规定的甲板船

甲板上载运重型大件物体或设备和第 8 章规定的双底双舷大舱口船舱内载运重型大件物体

或设备（以下简称重大件）时，对船舶的结构强度、货物系固及稳性的安全评估。

1.1.2 船舶进行重大件运输安全评估应提供以下图纸资料：

（1）总布置图、线型图、基本结构图和横剖面图；

（2）静水力曲线图；

（3）邦金曲线图；

（4）重大件（含支承基座）的总质量及其构造参数。

1.1.3 船舶进行重大件运输前应将下列项目的文件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批准：

（1）总纵强度计算书及局部强度计算书；

（2）船舶稳性计算书；

（3）系固强度计算书；

（4）认为与重大件运输所必需的其它文件资料。

1.1.4 进行重大件运输的船舶应编制包括下述内容的《重大件运输作业计划》，且应由

海事主管部门批准：

（1）重大件在船上的安放位置；

（2）重大件装卸作业方式及流程；

（3）重大件的墩座布置；

（4）重大件的墩座结构图（供备查）；

（5）重大件的系固要求及系固布置；

（6）船舶的压载要求及压载分布（如有时）；

（7）重大件的重心高度控制要求；

（8）航行风、浪、流条件及回航速度限定；

（9）重大件运输附加信号要求及船舶操纵规程；

（10）海事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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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船体结构强度评估

2.1 一般要求

2.1.1 重大件与载货甲板（或内底板）之间应设置具有足够刚度的支承基座，以使重大

件的荷重能有效传递到甲板（船底）强构件上。

2.1.2 构成支承基座的墩座，应设置在甲板强横梁（或甲板纵桁）、舱壁、实肋板、船

底纵桁等强构件的上方。

2.1.3 若支承基座由独立墩座构成时，墩座沿船长方向的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5.2m，沿

船宽方向的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4.0m，并尽可能关于重大件长度中点处的纵、横剖面对称布

置，如图 2.1.3所示。

x

y

0

≤5.2m

≤
4m

图 2.1.3

2.1.4 应根据载运的货物对总纵强度、甲板（或内底板）及下方支撑结构的强度进行校

核。

2.1.5 根据载运的货物对总纵强度进行校核时，应至少包括下述工况：

（1）典型码头装卸工况；

（2）静水状态下的出港和到港工况；码头工况，包括出港和到港；

（3）波浪状态下的出港和到港工况。航行工况，包括出港和到港。

2.1.6 对甲板船载运重大件，总纵强度校核和屈曲强度校核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

舶建造规范》第 1篇第 7章的规定。

2.1.7 对大舱口船载运重大件，总纵强度校核和屈曲强度校核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

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第 8章的规定。

2.1.8 采用直接计算法进行结构强度补充校核时，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

范》第 1篇第 1章第 9节和本章 2.2至 2.5的有关规定。

2.1.2 对于甲板船总纵强度校核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09）第 1篇第 2

章 2.2.4、2.2.6以及第 7章 7.2.3.2的规定。

2.1.3 对于双壳大舱口船总纵强度校核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09）第 1

篇第 2 章 2.2.4、2.2.6的规定，其中船底纵桁的总纵弯曲应力 1 与其板架弯曲应力 2 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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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应力应不大于
2181 mmN 。

2.2 局部强度评估

2.2.1 强度评估内容

2.2.1.1 局部强度主要评估重大件支承基座区域内的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实肋板、

龙骨（底纵桁）、舱壁结构的强度，以及支柱、斜杆和舱壁垂直扶强材的稳定性。

2.2.1.2 计算甲板纵桁和龙骨（纵桁）的板架弯曲应力 2 。

2.2 直接计算模型

2.2.1 载运的货物对甲板（或内底板）及下方支撑结构的强度进行计算验证可以采用整

船或舱段板梁有限元模型进行。

2.2.2 对甲板船和大舱口船载运重大件，当采用整船模型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时，一

般应包含强力甲板及以下部分的船体结构，以及连续的舱口围板等参与总纵强度的纵向受力

结构和横向主要结构。

2.2.3 对甲板船载运重大件，当采用舱段模型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时，其计算模型

至少应取 2倍横向强框架间距＋重大件支承基座区域在船长方向尺度＋2倍横向强框架间距，

且不小于
2
1
舱长＋1舱长＋

2
1
舱长的舱段。

2.2.4 对大舱口船载运重大件，应取货舱前后横舱壁间的整个货舱舱段一般应采用整船

模型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2.3 建模原则

2.3.1 板梁模型建模原则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4的规定。

2.2.3 计算载荷及边界条件

2.2.3.1 载荷及载荷的施加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4.7.3.3的规定。

2.2.3.2 载荷尚应计及因船舶横摇、纵摇、垂荡运动引起的惯性力。

2.4 边界条件

2.4.1 采用整船模型计算时，边界条件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5.7的规定。

2.4.2 采用舱段模型计算时，边界条件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5.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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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载荷及施加

2.5.1 整船模型计算载荷及施加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5.10

和本章 2.5.3至 2.5.7的规定。

2.5.2 舱段模型计算载荷及施加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5.11

和本章 2.5.3至 2.5.7的规定。

2.5.3 货物载荷尚应以静计算载荷乘以动载荷系数来计及因船舶横摇、纵摇、垂荡运动

引起的惯性力。

（1）动载荷系数 k按下式计算：

2
cm

m2
z

m
2

cm

T
Y4

T
Z4

T
X41k















 cos

式中：. m ——横摇幅值， rad，按表 2.5.3（1）计算；

m ——纵摇幅值， rad，按表 2.5.3（1）计算；

mZ ——垂荡幅值，m，按表 2.5.3（1）计算；

T ——横摇周期， s，按表 2.5.3（1）计算；

T ——纵摇周期， s，按表 2.5.3（1）计算；

zT ——垂荡周期， s，按表 2.5.3（1）计算；

cX ——静计算载荷作用点沿船长方向距纵摇中心轴的距离，m；

cY ——静计算载荷作用点沿船宽方向距横摇中心轴的距离，m；

表 2.5.3（1）

运动形式
航区

级别
最 大 幅 值 周 期

横摇
A级

B级

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6篇

的规定

3

2
410.205
C
CCCm 

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6篇

的规定

0

0.070.55
GM
B

d
BT ss 






 

纵摇
A级

B级

Lm
32.0



Lm
27.0



LT 72.0

垂荡
A级

B级

150
LZm 

250
LZm 

LTZ 4.0

表中： L ——船长，m；

0GM ——计算工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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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计算工况下的最大水线宽度，m；

d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2C ——系数，
d
KGC 0.260.212  ，取不大于 1；

KG ——计算工况下的船舶重心至基线的高度，m；

3C ——系数，
d
BfC s0.00253  ，其中

d
Bs 取不大于 10；

4C ——系数，按下式计算：

10.01510.06290.09510.03410.0037 2345
4  uuuuuC ， 其 中

s

b

LB
A100u  取不大于 4；

bA ——舭龙骨总面积， 2m ；

1C 、 f ——系数，按表 2.5.3（2）选取。

系数 1C 、 f 表 2.5.3（2）

)s(T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1C

A级

航区
0.223 0.217 0.210 0.204 0.197 0.183 0.159 0.130 0.091 0.081

B级

航区
0.208 0.199 0.182 0.166 0.150 0.130 0.110 0.097 0.085 0.075

f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0.00863

（2）船舶的横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的中心线，或 1/2型深处水线面中心线之高者。

纵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与过漂心横剖面的交线。

2.5.4 当支承基座为独立墩座形式时，墩座对甲板（或内底板）的静集中载荷按下述规

定确定：

（1）假定墩座对甲板（或内底板）的作用载荷 iN 沿船宽方向保持不变且关于重大件长

度中点剖面对称，如图 2.5.4（1）所示：

N0 1N N2

n-1N

Nn

船长方向重大件中点剖面

图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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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件长度中点剖面处及其一侧各墩座的作用载荷 iN 按下式确定（重大件两端处

的墩座除外）：




























1

1

0

21

2181.9

n

i
iB

L
ii

kn

n
KG

kN kN

式中： 0G ——重大件的质量， t；

Ln ——船长方向的墩座列数，且 3Ln ；

Bn ——船宽方向的墩座行数，且 3Bn ；

n ——重大件长度中点（含中点处）一侧的墩座总列数；

i ——重大件长度中点（含中点处）一侧的墩座序号： 0i ，1，2，…， 1n ；

ik ——重大件中部范围各列墩座支承力分布系数，

2
2

7364.0
2

0473.00.1 


















w

i

w

i
i l

x
l
x

k ；

K ——重大件端头处墩座支承力的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73.1871.3573.17781.0
L
l

L
l

L
l

K www ；

其中： wl ——重大件在船长方向的尺度，当 Llw  时，取： Llw  ，m；

L ——船长，m；

ix ——重大件长度中点及其一侧各墩座的中心，距件长度中点的距离，m；

 ——系数，当 8.0Llw 或 4.0Llw 时，取： 1 ；

当 8.04.0  Llw 时，取： 5.1 。

（3）重大件两端处墩座的作用载荷 endN 按下式计算：

BL
end nn

G
KN 081.9

 kN

式中： 0G 、K、 Ln 、 Bn ――同上式。

2.5.5 当重大件在船上由滚装车辆承载时，甲板静载荷按滚装车辆的轮印负荷确定。

2.5.6 当支承基座是由条形墩座组成的如图 2.5.6所示的整体式基座时，其对甲板（或

内底板）的静载荷 q可视为均布载荷并按下式计算：

F
G

q 081.9
 2mkN

式中： 0G ——重大件的总质量（含支承基座的质量）， t；
F ——条形墩座边界在甲板平面上的投影所围面积， 2m ，如图 2.5.6阴影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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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1L

B
1

图 2.5.6 条形墩座

2.5.7 对于其它形式的支承基座，其对甲板（或内底板）的静载荷应根据实际情况另行

确定。

2.6 强度衡准

2.6.1 各种计算工况下甲板和船底板架的计算应力，不得大于《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2009）第 1 篇第 14章表 14.7.6.1所给出的许用应力值。在各种计算工况下，目标区域内

主要结构的强度的衡准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5.13的规定。

2.6.2 支柱、斜杆及舱壁垂直扶强材的轴向压应力应不大于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

规范》第 1篇第 14章 14.7.6.4的规定。第 1篇 2.11.3.3规定的许用应力。

2.6.3 屈曲强度的衡准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 1.9.6的规定。

2.2.4.3对于甲板船，当墩座在强横梁（甲板纵桁）轴线方向的尺度大于或等于强横梁（甲

板纵桁）跨距时，强横梁（甲板纵桁）的弯曲应力 可按下式计算：

 
3

2
0 10

1
325.2





WF
clG

k


 2mmN

式中： k――动载荷系数，按 2.2.3.7（1）确定；

l――强横梁（或甲板纵桁）跨距，m；

W ――甲板强横梁（或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含带板），
3cm ；

F ――条形基座周界在甲板平面上的投影总面积，
2m ；

c――条形基座的平均宽度，m，如图 2.2.3.5所示；

 ――系数，
11IE
IE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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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I ――甲板强横梁（或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含带板），
4cm ；

1E ――甲板强横梁（或甲板纵桁）的弹性模量，
2mkN ；

sI ――条形墩座的剖面惯性矩，
4cm ；

sE ――条形墩座的弹性模量，
2mkN 。

2.2.4.4 对于双壳大舱口船，当墩座在实肋板轴线方向的尺度不小于实肋板跨距长度的

0.8倍时，实肋板的弯曲应力 可按下式计算：

 
30

2

1032.0
1
325.2






 


 sd
F
cG

W
lk


 2mmN

式中： k――动载荷系数，按 2.2.3.7（1）确定；

l――双层底实肋板的跨距，m；

W ――双层底实肋板的剖面模数（含带板），
3cm ；

s――双层底实肋板间距，m；

d ――设计吃水，m；

0G ――重大件质量（含基座）， t；

F ――条形基座周界在甲板平面上的投影总面积，
2m ；

c――条形基座的宽度，m，如图 2.2.3.5所示；

 ――系数，
11IE
IE ss ；

其中： 1I ――双层底实肋板的剖面惯性矩（含带板），
4cm ；

1E ――双层底实肋板的弹性模量，
2mkN ；

sI ――条形基座的剖面惯性矩，
4cm ；

sE ――条形基座的弹性模量，
2m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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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舾 装

3.1 舾装数

3.1.1 大件运输船的舾装数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1篇第 3章的规

定。在舾装数计算时应计入甲板上重大件的侧投影面积。

3.2 系固

3.2.1 系固应符合以下一般要求：

（1）重大件应进行有效的系固，以保证其在运输中不发生与船体间的相对移动，系固

设备应具有认可的证书；

（2）货物的配载应使船舶稳性在全部航程中保持在可接受的界限内以保障货物的堆装

和系固安全；

（3）重大件上的系固点应尽可能的位于重大件重心高度的上方；

（4）甲板上的系固点应设置在甲板强构件上；

（5）应根据重大件的特点、航区及天气条件确定系固绑索的数量，但每侧的系固绑索

不得少于 2根；

（6）在重大件和船上的系固装置，应安装得能承受可能引起滑动和翻转的横向力和纵

向力。防滑动的系索与水平面的夹角应不大高于 ο25 ，防翻倾的系索与水平面的夹角应不小

于 ο45 也不大于 ο60 ；

（7）为防止重大件滑动和移动，如在必要时，在甲板表面和重大件结构间应使用木材

或楔块以增加摩擦力；

（8）对于特别系固方式应予特别考虑。

3.2.1 重大件所受的横向分力 yN 、垂向分力 zN 按《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修改通

报（2011）第 1篇附录Ⅲ.3.2.1计算。式中G取重大件总重量（ t）， cX 为重大件重心沿船

长方向距船舶纵摇中心的距离（m）， cY 为重大件重心沿船宽方向距船舶横摇中心的距离

（m）， cZ 为重大件重心沿型深方向距船舶横摇中心的距离（m）。

3.2.2 重大件所受的风力 F 按《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修改通报（2011）第 1 篇附

录Ⅲ.3.2.2计算。式中 A为重大件的侧向投影面积（
2m ）。

3.2.3 系固绑索所受的拉力 iT 按《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修改通报（2011）第 1 篇

附录Ⅲ.3.2.3计算。式中 n为重大件一侧的系固绑索数量。

3.2.4 系固装置的强度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修改通报（2011）第 1篇附录

Ⅲ.2.4.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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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重大件所受的纵向分力 xN 、横向分力 yN 、垂向分力 zN 按下式计算：

m
cm

m
z

mcm
x F

T
Z

T
Z

T
XMN 



cos4sin4419.81 222 






















 kN

GaF
T
Z

T
Z

T
XMN rm2

cm
m2

z

m
2

cm
y 























 



cos4sin4419.81 kN

m2
cm

m2
z

m
2

cm
z F

T
Y

T
Z

T
XMN 



sin4cos4419.81 






















 kN

式中： M ——重大件质量，t；

F ——重大件所受风力，kN，按 3.2.3计算；

ra ——船舶改变航向引起的惯性加速度，m/s2，按 3.2.4计算；

m 、 m ——横摇、纵摇幅值，rad，按表 2.5.3（1）计算；

mZ ——垂荡幅值，m，按表 2.5.3（1）计算；

T 、 T 、 ZT ——横摇、纵摇、垂荡周期，s，按表 2.5.3（1）计算；

cX ——重大件重心相对船舶纵摇中心轴坐标，m；

cY 、 cZ ——重大件重心相对船舶横摇中心轴坐标，m。

3.2.3 重大件所受的风力 F 按下式取正浮态计算：

PAF  kN

式中： P ——计算风压，kN/m2，按下式计算：

A级航区： 0.18190.04650.0030 2  ff hhP

B级航区： 0.16570.04250.0027 2  ff hhP

C级航区： 0.15060.03840.0024 2  ff hhP

fh ——重大件受风中心至水面的垂直距离，m，取不小于 1也不大于 7；

A——重大件相应受风面积，m2。

3.2.4 船舶回航引起的惯性加速度 ra ，按下式计算：

dL
AVCCa 2
Rm

iJr

2

1.543 m/s2

式中： JC ——急流系数，对非急流航段取 1，对急流航段，若无试验或其他可信资料时，J1

级航段取 1.5，J2级航段取 1.2；

iC ——从初始转向至定常转向的动力系数，若无试验资料或其他可信资料时取 1.5；

mV ——船舶最大航速，km/h；

RA ——舵面积，m2，当存在两个以上的主舵时，取其总和的 0.8倍；

L ——船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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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吃水，m。

3.2.5 系固绑索所受的拉力 iT 按以下三式计算，取大者：





 n

1i
iii

y

f

N
T

)cossin(sin 
kN





 n

1i
iii

x

f

N
T

)coscos(sin 
kN





 n

1i
ii

zy

c

bNhN
T

)sin( 
kN

式中： n ——重大件单侧绑锁数量；

i ——第 i根绑锁与垂直方向的夹角，rad；

i ——为第 i根绑索在甲板平面的投影与船长方向的夹角，rad；

i ——第 i根绑索与船舶纵向的夹角，rad；

f ——摩擦系数，一般取 0.3；

h ——重大件重心距甲板的垂向高度，m；

b ——稳定力臂，m；

xN 、 yN 、 zN ——按 3.2.2计算；

ic ——第 i根绑索的系固力臂，即重大件倾覆支点到第 i根绑索在过该支点的船舶横

剖面上投影线的垂直距离，m。

3.2.6 系固强度按以下衡准：

（1）绑索、甲板系固点及相关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SWL）应不低于按 3.2.5计

算值的 1.5倍。若甲板系固点上有多根绑索穿过，则其安全工作负荷应取其总和。

（2）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按表 3.2.6由其破断负荷决定。

系固设备的破断负荷与 SWL 表 3.2.6

系固设备 最小设计破断负荷

卸扣、环、甲板孔、低碳钢花篮螺丝 2SWL

纤维绳 3SWL

编织绑带 2SWL

钢丝绳（一次性使用） 1.25SWL

钢丝绳（可重复使用） 3.3SWL

钢带（一次性使用） 1.45SWL

链 2SWL

注：①若使用特别系固设备或系固方式，其破断负荷将另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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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稳性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船舶运输重大件时，其稳性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6 篇第 5

篇第 8章对干货船的规定。

4.2 稳性特殊要求

4.2.1 稳性的计算工况应包含装载出港和装载到港工况。

4.2.2 计算受风面积时应计入甲板上重大件的侧投影面积。

4.2.3 各计算工况下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0.3m。

4.2.4 装载重大件时船舶的极限静倾角应不大于 ο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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